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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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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25）

自願性公告
業務最新進展：

與華為雲香港的合作

合作

於 2021年 7月 6日，本公司與華為雲香港訂立合作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作為

合作夥伴，於粵港澳大灣區共同搭建遙感大數據及AI服務平台。

本公告旨在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最新的業務發展。

合作

於 2021年 7月 6日，本公司與華為雲香港訂立合作協議，據此，協議訂約方同意作

為合作夥伴，於粵港澳大灣區共同搭建遙感大數據及人工智能（「AI」）服務平台（「金

紫荊平台」）。

有關華為雲香港

華為雲香港是一家領先的雲服務提供商，帶來華為 30多年在信息與通信技術 (ICT)

基礎設施領域的產品及解決方案專長，致力於提供穩定可靠及具成本效益的雲服

務，以賦能應用、駕馭數字力量及助力各種規模的機構在當今智能世界中成長。華

為雲香港亦致力於透過技術革新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的雲及AI服務。截

至 2021年初，華為雲香港已上線 220+雲服務及 210+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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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項下之標的事項

除非任何一方提前 30天事先書面通知終止合作協議，否則合作協議的有效期為 10

年。

根據合作協議，訂約方各自須成立項目管理團隊，該團隊由相關人員及專家組成，

負責合作的聯絡、協作及執行。訂約方各自的上述項目管理團隊其後將就合作組建

共同協作團隊。

根據合作協議，華為雲香港負責（其中包括）透過華為雲香港（尤其是地理智能體服

務）為金紫荊平台提供解決方案及總系統集成。

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須（其中包括）負責：

－ 發射「金紫荊星座」項目項下的衛星，以為金紫荊平台部署及奠定基礎；及

－ 金紫荊平台的客戶關係管理及業務發展。

合作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i)電子製造服務，包括

就組裝及生產印刷電路板組裝及全裝配電子產品向客戶提供設計升級及核證、提供

技術意見及工程解決方案、原材料挑選及採購、質量控制、物流及交付以及售後服

務；及 (ii)航天業務，包括 (1)智慧城市衛星大數據應用及解決方案；(2)衛星測控；

(3)衛星製造；及 (4)衛星發射。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 5月 13日的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所披露，本集團有意參與

航天業務且亦將繼續並行從事其現有主要業務。於 2021年 6月 7日，本公司宣佈，

本集團將啟動「金紫荊星座」項目項下航天業務，包括 (1)智慧城市衛星大數據應用

及解決方案；(2)衛星測控；(3)衛星製造；及 (4)衛星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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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年 4月，本集團成功發射「金紫荊星座」項目項下最初發射的兩顆衛星。本集

團將利用「金紫荊星座」項下接收的衛星數據並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相關航天數據將

助力大灣區城市在農業監測、防災減災、城市綜合治理及流域控制等領域實現全週

期監測的精細化管理及生態環境建設。

通過合作，本公司可引入華為雲香港作為本公司的合作夥伴，以便本集團及華為雲

香港可就本集團的航天業務項目相互密切合作。董事認為，透過合作與華為雲香港

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並且透過技能、知識及專長整合以及擴展客戶群創造協同效

益。本公司將獲得運作「金紫荊星座」項目項下金紫荊平台所需的技術支持，以提供

衛星數據接收及應用服務，以及遙感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服務，從而進一步發展本集

團的航天業務。此外，董事亦認為，依託華為雲香港的品牌及規模，本集團或可提

升在提供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服務方面的企業形象及知名度。

因此，董事認為，合作協議之條款及條件乃屬公平合理，且合作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的整體利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航天業務」 指 (1)智慧城市大數據應用及解決方案；(2)衛星測

控；(3)衛星製造；及 (4)衛星發射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香港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號：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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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指 本公司與華為雲香港作為合作夥伴，於粵港澳大

灣區共同搭建遙感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AI)服務平

台

「合作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為雲香港就合作所訂立日期為 2021年

7月 6日的合作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已發行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香港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

文壹川

香港，2021年 7月 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文壹川先生（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馬富軍先生、廖品綜先

生、陳筱媛女士及程彬先生；非執行董事林家禮博士（聯席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廣灝先生、

吳季倫先生、陳仲戟先生及周傑霆先生。


